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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僑生之薪資，將自 100 學年度畢業生開始適用，以保障渠等之就業權益。 

（一六七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建立完善之長期照護制度問題所提質

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63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0-766） 

黃委員就建立完善之長期照護制度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建構完善之長期照顧服務體系，我國係分三階段推動，第一階段推動「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

畫」，作為發展基礎服務模式；第二階段推動長期照護（以下簡稱長照）服務網計畫，建置

長照服務體系與網絡之基礎；第三階段為長照保險之立法與推動。 

二、民國 97 年起推動之「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」，提供生活照顧及健康照護服務，其服務量占

老年失能人口比率，已從 97 年之 2.3%，提高至本（101）年 2 月達 22%，增加 9 倍。另該計

畫係引進民間參與辦理，即透過民營化策略中購買服務方式鼓勵民間參與，並藉由補助方式

鼓勵相關資源之建置，以擴展服務提供單位、提供多元化服務模式。為鼓勵產業資源投入，

協助建構長照服務之基礎建設與發展能量，內政部 97 年訂頒之老人福利服務提供者資格要件

及服務準則，業針對交通接送、營養餐飲、輔具服務、住家環境改善服務等未涉及身體照顧

之服務，將各類汽車與計程車客運業及小客車租賃業、餐館業者與其他餐飲業、醫療器材批

發零售業、營造及工程業等，納為提供單位之一環。 

三、為建置完備長照服務體系，普及長照服務網絡，行政院衛生署已完成長照服務網之規劃，依服

務資源需求，將全國劃分為大（22 個）、中（63 個）、小（368 個）區域，研訂獎助資源發

展措施，並以社區化及在地化資源發展為主。又長照服務係提供在地老化、發展多元性服務

，包含醫事照護及生活照顧，採居家式、社區式及機構收住式等方式，其中以社區式照護服

務為發展重點，並於長照服務網中加以規劃，予以獎補助設施設置或提供服務。此外，該署

針對醫事長照專業已完成三階段課程規劃，將展開人力培訓計畫，以強化長照專業人員照護

量能。 

四、我國長照政策係以發展國內長期照顧服務體系為主軸，故外籍看護工之開放係屬補充性原則，

於國內照顧服務資源不足之情形下，適度開放引進，以解決國內重度失能者之基本照顧需求

。為配合國內照顧服務產業發展，政府自 95 年 1 月 1 日施行外籍看護工申審新制，已取消以

巴氏量表為唯一申請依據，依規定被看護者須由醫院醫療團隊認定需 24 小時照顧，或持有重

度以上特定項目身心障礙手冊，並經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推介本國照顧服務員無法媒合成功者

，始得申請外籍看護工，以合理反映照顧真實需求。本年 2 月 23 日函請貴院審議之「長期照

護服務法」草案，並已將申請外籍看護工之評估、訓練及其聘僱家庭得申請支持性服務等納

入規範。另針對外界反映高齡者之特殊照顧需求及巴氏量表評估之缺失，行政院勞委會已於

本年 4 月 24 日邀集學者專家及相關機關研商認為，高齡不代表失能，應再評估其失能狀況，

且應以發展長期照護為優先。據此，該會初步決定符合 80 歲以上，且達一定失能程度者，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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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；嗣經提跨國勞動力政策協商諮詢小組第 14 次會議討論獲致共識，

將進行相關法制修正作業，調整 80 歲以上高齡者申請外籍家庭看護工資格標準。 

（一六八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政府債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278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2-947） 

黃委員就政府債務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政府現有債務係數十年來長期累積之結果，且舉債全係用於資本支出及政府重大公共建設，以

帶動經濟成長。我國 99 年經濟成長率創下 24 年來最高紀錄之 10.72%，顯見政府於金融海嘯

期間為擴大內需所採反景氣循環措施（含減稅及舉債擴大支出支援建設）已具成效。截至本

（101）年度 4 月底止，中央政府債務未償餘額實際數為 4 兆 9,865 億元，占前 3 年名目 GNP

比率為 36.28%，仍在法定債限 40%內。因此舉債係手段不是目的，用舉債之財源從事公共建

設，發展經濟並累積資產供子孫享用，達到造福子孫之目的。 

二、政府債務之舉借，係籌措國家建設財源之重要工具。是故在不景氣時期，財政部以舉債提供加

速建設財源，帶動民間投資，促進經濟發展，並期落實「以財政支援建設，以建設培養財政

」之願景，發揮造福國民之效果。而在景氣復甦經濟繁榮時期，則要增加債務還本金額，俾

減少累計債務未償餘額。 

三、有關政府潛藏負債資訊，本院主計總處已依據 貴院 99 年第 7 屆第 6 會期財政、內政、經濟

委員會第 1 次聯席會議通過之臨時提案，業自 98 年度起於中央政府總決算之總說明中表達各

界關切潛藏負債事項，以強化政府債務資訊之揭露。依據本院主計總處最新公布 100 年度中

央政府總決算，包括勞工保險、農民健康保險、軍公教人員保險等各類社會保險等潛藏負債

14.99 兆元，較 99 年度決算數增加 1.97 兆元，查主要係舊制軍公教人員退休金未來應負擔數

增加及勞工保險、國民年金未提存準備增加所致。 

四、為加強政府債務監督管理，財政部除自 99 年 12 月起仿效美國設置「國家債務鐘」，每月定期

公布最新國債資訊以落實全民監督。截至 101 年 4 月底止，中央政府 1 年以上債務未償餘額 4

兆 9,685 億元，短期債務未償餘額 2,571 億元；平均每人負擔債務 22.5 萬元。另為要求各級政

府本財政自我負責管理，有關各級政府債務資訊，除自 93 年度決算起每年定期公布自編決算

數暨更新為審核數外，另自 100 年 10 月底起，首次按月於財政部國庫署網站公布中央、直轄

市及縣（市）政府前一個月長、短期即時債務資訊，俾供各界瞭解各級政府最新債務訊息暨

地方政府遵循公共債務法規定情形。 

五、總統於 100 年 10 月 12 日公布「黃金十年」之國家願景，為追求賦稅公平與財政健全，財政部

業成立財政健全小組，並持續推動相關賦稅與財政改革，並已規劃黃金十年之財務策略包括

：「財力資源多元化」、「政府理財企業化」、「租稅負擔正義化」、「地方財政最適化」

及「公共債務極小化」，追求財政穩健，以奠定國家永續成長。 


